附件3·应届生使用
核心课程证明

兹证明XXX（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XXXXX）为我院（校）XX学院XX专业XXXX届学生（毕业生）。该生在我院（校）所主修课程如下：

	主修课程
	学时
	学分
	成绩
	备注

	
	
	
	
	

	
	
	
	
	

	
	
	
	
	

	
	
	
	
	

	（注：主修课程按实际课程数全额填写，表格可以自行扩展）


以上课程与该生本次报考《2026年上半年藤县引进急需紧缺专业人才目录》的XXXXXX岗位所需的XXXXX专业的80%以上主修课程相同。

特此证明。
XXXXXXXX（院校）（盖章）

XXXX年XX月XX日

（经办人：XXX，联系电话：XXXXXXXXXXX）
附件3·往届生使用
专业核心课程相似说明承诺书

藤县县委人才办：

本人姓名：XXX，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XXXXX。本人意向报考XXXXXX岗位，该岗位要求的专业为：XXX，而本人毕业证上所登记的专业名称为：XXX。

现本人郑重作出以下承诺：

1.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理解《2026年上半年藤县引进急需紧缺专业人才目录》中关于本人意向岗位的要求。

2.本人所学专业的核心课程与本人意向报考的XXXXXX岗位中要求专业的核心课程80%以上相同。

3.本人将于面试报名时提交毕业院校出具的成绩单。

如在资格审核、面试、考核等环节，考核组或评审委员会认定本人所学专业与招聘岗位专业核心课程未达80%以上的，视为主动放弃考试资格，且本人自愿单独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

                               考生：        （手印）

                                XXXX年XX月XX日


